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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競賽時程及規則說明

[閩南語朗讀組]
一、參賽名單(未按號碼排列)
國小組：潘湘云、曾淯晴、黃珮珍、王歆尹、郭湘婷、陳稟勳、曾亦祥、許佳蓉、陳品儒、 吳嘉恩(10人 )
國中組：邱意展、林湘儀、尤珮榛 (3人)

二、字音字形、作文、寫字各組之競賽員，皆須全程佩戴口罩：朗讀、演說、情境式演說各組之競賽員競賽前應佩戴口罩，上臺競賽期間得不佩戴口罩，競賽結束下臺後應立即戴上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並作好適當防護。其餘人員（含評審、工作人員及陪同人員等）於會場內、外一律全程佩戴口罩。

三、 國小學生組、國中學生組，各組題材，皆以語體文為題材。（事先公布於恆春國小校網），國小學生、國中學生組、教師組皆於每位競賽員登臺前8分鐘，當場親手抽定。

四、競賽時間為國小學生組、國中學生組、教師組，每人限4分鐘。

五、競賽評判標準：
1. 語音（發音及聲調）：占45%（國語組以教育部88年3月31日臺(88)語字第88034600號函公布之「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為主）。
2. 聲情（語調、語氣）：占45%。
3. 臺風（儀容、態度、表情）：占10%。

六、獎勵方式及標準：
(一)競賽員：國小組取優勝名次5名，國中組取優勝名次2名，(出賽人數未達12人以上者，依實際出賽人數擇半錄取優勝（四捨五入）頒發獎狀)。
(二)指導競賽員獲第1名者，嘉獎1次，第2至6名（實際出賽人數未達12人以上者，依實際出賽人數擇半錄取名次）者，由服務學校頒發指導證明ㄧ紙以資鼓勵。指導老師非屬學校編制內教師者，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七、當日比賽流程(國小組、國中組)
	時間
	工作內容
	地點
	備註

	8:20-8:30
	國中小競賽員檢錄
	玄關服務處前
	採團進團出，由引導人員引導至準備室二甲教室

	8:35
	競賽規則說明
	二甲教室
	

	8:40-
	第1號競賽員抽題
國中組先
8:42-8:50

國小組後
9:02-9:45
	二甲教室
	

	8:00-8:20
	評審委員報到
	玄關服務處
	由引導人員引導至比賽場地二乙教室

	8:25-8:45
	評審會議
	二乙教室
	

	8:50-10:20
	國中組比賽開始
8:50-9:02

國小組比賽開始
9:10-9:50
	二乙教室
	競賽員比賽結束請回準備室待同組競賽結束後由引導員帶領團進團出。

9:02-9:10國中組離場。
9:50-10:00國小組離場。

	10:20-10:30
	評審會議
	二乙教室
	

	10:30-
	評審請填具印領清冊
	玄關服務處
	繳交清冊並領款。



